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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825 证券简称：阿尔特 公告编号：2025-086

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终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基本情况

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阿尔特新能

源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阿尔特或卖方）于 2024 年 8 月 26 日与 HDI

TRADING CO., LIMITED（以下简称 HDI或买方）签署《Contract By and Between

Sichuan IAT New Energy Automobile Co., Ltd. And HDI TRADING CO., LIMITED》

（以下简称原合同），HDI拟向四川阿尔特采购专用混合动力变速器产品（DHT），

合同总金额预计不低于人民币 145,100万元（不含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6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65）。

二、合同终止情况

2025年 12月 15日，四川阿尔特与 HDI签署《终止协议》，受 HDI最终客

户所在地区市场环境影响，经买卖双方友好协商，根据原合同约定，同意终止原

合同。《终止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买方与卖方一致同意于自本终止协议生效之日起终止原合同，买方与卖方

均不再履行原合同。

2.买方与卖方共同确认：自本终止协议生效之日起，买方与卖方对原合同不

存在任何争议或潜在争议，且双方互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买方与卖方在原合同

项下互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且若有此类债权债务关系，买方和卖方均在此

予以放弃。双方确认，原合同项下所有设备、技术文件及商业信息已按约定归还

/销毁，原合同衍生义务（包括不限于保证、保密、知识产权、违约责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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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等）已经终止，买方与卖方均不再基于原合同向相对方提出任何索赔等权利

主张。

3.本终止协议受新加坡法律管辖并按照新加坡法律解释，不参考其冲突法规

则。

4.凡因执行本终止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终止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合同双方

应友好协商解决；若双方未能在争议通知发出后 30天内达成友好解决，则争议

应提交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根据国际商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并最终解决。仲裁地

点为新加坡。仲裁语言应为中文。仲裁员为一人。仲裁员应由双方协商一致选择，

若 30日内未就仲裁员人选达成一致，由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选择。仲裁裁决是

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并可在任何有管辖权的法院强制执行。

5.本终止协议自双方正式授权代表于上述日期签署，一式两份，各执一份，

具有同等效力。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终止合同是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审慎研究并与对方协商一致的结果。截

至目前，除在项目前期方案制作环节投入人力外，公司不存在原材料采购和其他

生产性投入，不会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始终致力于赋能全球汽车行业电动化、智能化转型，未来将持续加大国

际市场营销力度，积极开发新客户，并着力提升从商机到项目的落地转化能力。

在此过程中，公司将同步强化项目执行与风险管控，系统评估并妥善应对市场、

运营及合规等方面潜在风险，确保海外业务稳健、可持续发展，推动公司整体战

略目标的达成。

四、备查文件

《终止协议》

特此公告。

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2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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